
   

立法會 CB(1)1395/04-05(01)號文件 

資料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政府投資收入的管理  

政府當局對批地政策事宜的回應  

 

 本文件載列政府當局對委員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會議上就批地

政策提出的事宜所作的回應。  

 

(a )  土地及賣地所得的收入是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政府當局應確保
有限的土地資源得到善用，以及其批地政策能夠保障公眾利益、

為社會帶來最大的財政收益、達致公平競爭及維持市場穩定。  

政府當局的回應  

政府當局同意批地所得收入是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我們亦非常重視

要 善 用 有 限 的 土 地 資 源 。 整 體 而 言 ， 我 們 的 政 策 已 達 致 這 方 面 的 目

標。  

土地是香港珍貴的資源。為了保障賣地收入，政府土地通常以公開拍

賣或公開招標方式出售。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或土地將會用作特別用途

(如教育機構、宗教機構或公用事業設施 )，並獲得有關政策局在政策
上予以支持，政府才會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出售土地。在這類協約批

地中，政府收取的地價金額會由象徵式收費 (如非牟利學校所付的地
價 )、優惠價 (如作宗教用途的獨立設施所付的地價 )至十足市價 (如公
用事業公司所付的地價 )不等。  

為確保土地能在規劃藍圖許可的範疇內，發揮最大用途，當局在訂定

所有以拍賣、招標或私人協約批地方式出售土地的契約條件時，都載

明對使用及發展程度方面的規管條文。  

尚未長期批出的土地，通常會撥作短期用途 (如作臨時工地或短期租
約 )，確保土地獲得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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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政府當局應確保批予公營公司的土地有效地用作發展該等公司的
核心業務，例如批予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的機場島的大幅土地。

委 員 建 議 ， 該 幅 土 地 如 有 任 何 部 分 未 有 用 作 機 管 局 核 心 業 務 用

途，應交還政府並透過公開競投出售。  

政府當局的回應  

佔地約 1  255 公頃的機場島已於一九九五年根據有法律效力的批地契
約批予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以發展香港國際機場。與其他地方的國
際機場相比，如新加坡的樟宜機場 ( 1  6 0 0 公頃 )、新的曼谷機場 ( 3  2 0 0
公 頃 )、 首 爾 的 仁 川 機 場 ( 5  6 0 0 公 頃 )及 吉 隆 坡 國 際 機 場 ( 1 0  0 0 0 公

頃 )，香港國際機場的面積並不算大。  

機管局現有的批地文件對機場島土地的運用有嚴格的管制。機場島的

土地只能用作機場運作、機場支援及與機場有關的發展。大部分的土

地已被規劃作機場運作設施 (如跑道、停機坪和客運大樓 )及機場支援
設施 (如貨物裝卸、航機膳食和飛機維修 )方面的用途。根據機場的發
展情況，土地會分階段按上述規劃用途予以發展及有效地運用，以期

充分發展香港國際機場最終可達的容量，即每年接待旅客 8  700 萬人
次及處理 900 萬噸貨物。  

至於機場島餘下的 7 . 1 % (即 89 公頃 )土地，已預留作其他與機場有關
的發展用途。這些土地當中， 40 .4 公頃為已發展土地，而機管局亦須
在餘下未發展的土地預留合適用地，以便日後擴建貨運處理設施和興

建機場酒店。因此，未發展而可作其他與機場有關用途的土地面積十

分 有 限 。 此 外 ， 如 機 管 局 擬 在 剩 餘 的 土 地 進 行 其 他 與 機 場 有 關 的 發

展，則機管局必須向地政總署署長證明有關發展完全符合機場的總綱

發展藍圖，而有關的建築圖則亦必須獲得地政總署署長批准。  

政府當局認為，機管局應繼續持有和運用其轄下土地，但須遵從現有

的規劃管制和批地限制。我們相信，批地文件所訂明的嚴格管制，可

確 保 有 關 土 地 會 根 據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發 展 策 略 和 計 劃 ， 得 以 地 盡 其

用。  

機管局如把機場島的土地交還政府，會削弱該局在應付航空業瞬息萬

變 的 需 求 方 面 的 應 變 能 力 ， 以 及 為 機 場 日 後 擴 展 制 訂 全 面 計 劃 的 能

力 。 根 據 單 一 發 展 方 案 發 展 機 場 島 ， 會 有 利 進 行 集 中 規 劃 和 協 調 工

作，使運作更順暢，而且符合經濟效益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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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以批地形式補貼商業運作的基建項目的政策違反《基本法》。  

政府當局的回應  

《基本法》第七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

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 ”  

行政長官已授權地政總署署長出租或批出土地，以及簽立有關批地文

件。關於私人協約方式批地方面，如某項建議符合所需的條件，其關

乎公眾利益和政策目的的發展理據獲有關政策局信納，政府當局須事

先 得 到 行 政 會 議 或 行 政 會 議 核 准 的 獲 授 權 當 局 (視 乎 情 況 而 定 )的 批
准，才會簽立批地文件。  

現行的做法符合《基本法》。  

 

( d )  以批地形式補貼商業運作的基建項目，是殖民地時代殘留下來的
政策，已不再適合現今的情況。政府在地鐵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

年十月上市後對該公司採用此政策，則尤其不合理。  

政府當局的回應  

日後新鐵路項目的融資安排，是在審議兩鐵合併一事時需要考慮的其

中一項事情。  

 

( e )  政府在考慮應否以批地形式補貼商業運作的基建項目時，應確保
作出這種補貼符合公眾利益。政府當局應就此設立具透明度和專

業的機制，以便︰  

( i )  評估所涉及的土地的價值，以及透過公開競投出售有關土地
可達致的經濟收益；以及  

( i i )  根據有關項目獲政府補貼的假設，評估政府所得的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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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 i )  由於土地資源匱乏，政府已制定妥善的程序以處理私人協約方式
批地的事宜，確保評定和收取最理想的補地價金額。這個機制適

用於鐵路及其他發展計劃項目，而且一直行之有效，廣為地產界

和發展商所認識。須要注意的是，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須充分證

明符合公眾利益及貫徹政府的政策目的。  

( i i )  有關政府就鐵路項目及其他發展計劃批地對財政的影響，會按個
別 情 況 加 以 考 慮 。 如 有 需 要 ， 政 府 當 局 在 評 估 工 程 項 目 的 建 議

時，會尋求財務顧問及其他專業顧問的協助。  

 

( f )  正如香港測量師學會所指出，採用“新發展區土地”原則來評估
兩間鐵路公司須繳付的補地價金額，在估價過程中加入了一項重

要 假 設 (即 並 無 鐵 路 發 展 項 目 )， 對 補 地 價 金 額 的 評 估 有 重 要 影
響。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如有鐵路發展項目，通常會提高

交通方便程度，因而提升土地的價值。換言之，採用“新發展區

土地”原則為兩鐵評估補地價金額，會使政府損失收入。委員要

求政府當局回應這方面的關注，並提供以該項原則來評估補地價

金額的理據。  

政府當局的回應  

根據“發展區土地”原則，當局在評估一幅土地的十足巿值時，不會

考慮到將來會有新鐵路落成這項因素。這項原則適用於與新鐵路發展

項目有關的兩鐵物業發展項目，是考慮到鐵路發展項目是由有關鐵路

公司所作出的投資，而並非由政府提供。  

 

(g )  關於地鐵有限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就二零零五年二月發出的政府
當局文件 (立法會 C B ( 1 ) 1 0 2 0 / 0 4 - 0 5 ( 0 7 )號文件 )附錄 I I 及 VII 所
列的每個發展項目繳付的地價，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解釋所涉及的

地價金額的計算準則。  

政府當局的回應  

當局是根據土地的公開市場價值來對地鐵及九鐵物業發展項目的批地

作 評 估 。 在 評 估 過 程 中 沒 有 把 將 來 會 有 新 鐵 路 落 成 這 項 因 素 計 算 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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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房屋規劃及地政局  
二零零五年四月  


